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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恒生管理學院更改名稱  
引言  

 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署理行政長

官指令批准恒生管理學院把其英文及中文名稱分別更改為 “ T h e  H a n g  
S e n g 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H o n g  K o n g”及「香港恒生大學」的申請。  

2 .  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許後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已根據《專

上學院條例》 (第 3 2 0 章 )（條例）批准恒生管理學院把其名稱更改為

“ T h e  H a n g  S e n g 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H o n g  K o n g”及「香港恒生大學」。  

理據  

授予大學名銜的權力  

3 .  目前，在香港提供本地學位課程的自資專上教育院校在使用「大

學」名銜上受到限制；而授予大學名銜與否，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
議決定 1。  

4 .  現時香港只有香港公開大學 (公開大學 ) (於一九九七年具有大學名

銜 )和香港樹仁大學 (樹仁大學 ) (於二零零六年具有大學名銜 )兩所非大學

教育資助委員會 (教資會 )資助院校具有大學名銜。公開大學根據《香港公

開大學條例》（第 1 1 4 5 章）成立，而樹仁大學（前稱香港樹仁學院）則

根據條例註冊，並於二零零六年獲批准使用大學名銜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《專上學院條例》(第 320 章)第 8(1)條訂明，對於根據該條例註冊的院校，教育局常任

秘書長“未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事先認許，不得批准使用任何包含 ‘大學 ’  的中文詞

語的名稱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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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為私立大學的路線圖  

5. 自從樹仁大學於二零零六年成為私立大學後，一些發展較為成熟

的自資專上教育院校亦有意發展為私立大學。加上高等教育界別近年的    
發展和不斷改變的環境，實在有需要定出更為清晰的路線圖和準則，以

便有意成為私立大學的院校知所遵循。  

6 .  有鑑於上述需要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五年批准，根

據條例註冊的自資專上教育院校須符合以下準則，始可申請大學名銜 (有
關申請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) —  

( a )  至少在三個範疇獲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，而有關資格可以是相關

學科範圍下的子範圍，但必須分屬不同的學科範圍；  

( b )  展示若干程度的研究能力，成功獲得公帑資助計劃下與研究有關

的資助；  

( c )  在緊接申請大學名銜前連續兩個學年，其修讀學位課程的學生人

數 (相等於全日制學生人數 )最少達 1  5 0 0 人；以及  

( d )  獲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(評審局 )院校評審資格，以證明

有關院校在管治及管理、財政可持續性、學術環境、質素保證及

研究能力方面，基本上已有能力達到一所大學應有的水準。  

7 .  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上述準則後，教育局公布了修訂版

的 “成為私立大學的路線圖 ”，包括根據條例註冊的專上院校獲取大學名

銜的準則 (修訂路線圖 )。  

恒生管理學院符合該四項條件  

( a )  至少在三個範疇獲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  

8 .  二零一七年三月，恒生管理學院在以下三個範疇的學士程度學位

課程獲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，符合上文第 6 ( a )段的要求—  

( i )  商業及管理；  

( i i )  語言及相關科目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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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大眾傳媒及傳播、新聞及公共關係。  

( b )  展示若干程度的研究能力，成功獲得公帑資助計劃下與研究有關的

資助  

9 .  根據修訂路線圖，院校應成功獲得研究基金下的項目資助及 /或其

他公帑資助計劃下與研究有關的資助。任何其他足以證明院校研究能力

及水平的資料亦會予以考慮。  

1 0 .  在過去四年，恒生管理學院的研究計劃從不同政府資助來源獲得

資助，包括教資會轄下研究資助局的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

劃、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(前稱中央政策組 )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

計劃等。截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恒生管理學院共有 9 0 項研究計

劃取得政府或私人資助，資助額達 8 , 0 5 0 萬元。評審局進行院校評審時

亦評估了恒生管理學院的研究能力 (詳情見下文第 1 5 ( d )段 )。由此可見，

恒生管理學院的研究能力符合上文第 6 ( b )的要求。  

( c )  在緊接申請大學名銜前連續兩個學年，其修讀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

(相等於全日制學生人數 )最少達 1  5 0 0 人  

1 1 .  根據修訂路線圖，院校在至少三個範疇的學士程度學位課程獲得

學科範圍評審資格後，須向教育局申請確認，在過去連續兩個學年，其

修讀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最少達 1  5 0 0 人 (相等於全日制學生人數 2 )。在

取得教育局確認後，院校可委託評審局進行院校評審，以符合上文第 6 ( d )
段的要求。  

1 2 .  恒生管理學院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在三個範疇取得學科範圍評審資

格後，於同月致函教育局確認其在二零一五／一六及二零一六／一七學

年修讀學位課程的全日制學生人數均超逾 4  0 0 0 人。教育局於二零一七

年三月向恒生管理學院發出確認，表示院校符合上文第 6 ( c )段所述有關

學生人數的最低要求，並可着手邀請評審局進行院校評審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「相等於全日制」指在呈報一所院校的大約人數時用以計算學生人數的單位。相等於全

日制的人數是按一名學生用於修讀某項課程所佔時間，再與修讀相等於全日制課程所佔

時間相對照後計算得出。因此，修讀任何全日制課程的全日制學生會當作一計算，而修

讀各級課程的兼讀制學生則根據課程的一般修業期 (或相等於全日制課程的一般修業期 )

按比例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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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獲取評審局院校評審資格，以證明有關院校基本上已有能力達到一

所大學應有的水準  

1 3 .  根據條例註冊的自資專上教育院校如有意成為私立大學，須成功

通過評審局的院校評審，以展示在管治及管理、財政可持續性、學術環

境和質素保證，以及在上文第 9 段所述的研究能力方面，基本上有能力

達到一所大學應有的水準。該院校評審會決定有關院校是否已營造一個

管理妥善的學術群體，當中包括所有教職員，並以悉心制定的學術發展計

劃、人手和資源計劃作為導引，以及已實施有系統和透明度高的程序 3。  

1 4 .  恒生管理學院委託評審局進行院校評審，以展示該校基本上有能

力達到一所大學應有的水準。評審局進行了院校評審，並在二零一八年

七月發出院校評審報告，確認恒生管理學院達到一所私立大學應有的水

準，符合上文第 6 ( d )段的要求。  

1 5 .  總括而言，恒生管理學院已展示出其在達成學院的使命和目標方

面卓然有成，並可確保課程質素。此外，學院亦營造一個管理妥善的學

術環境，實施的各項程序井然有序，透明公開，成績斐然。評審報告中就

管治及管理、學術環境、財務可持續性、研究能力及質素保證方面的觀

察重點現扼述如下－  

( a )  管治及管理  

 恒生管理學院已展示其管治及管理能有效確保學院按着所定

使命持續營運，並對其提供的課程質素問責。恒生管理學院

根據條例授權的架構成功推行機構管治。學院成立了校董會

和校務委員會，並委任合適及具名望的專才加入，而委員組

合亦確保可廣泛聽取校外意見。恒生管理學院亦擁有一支組

織良好的管理隊伍，成員均具備合適資格，各司其職。此

外，恒生管理學院對引導學術發展的院校理念和使命給予充

分 肯 定 。 該 校 成 功 推 行 其 首 個 五 年 策 略 發 展 計 劃        
( 2 0 1 3 - 1 8 ) ，並以一套主要表現指標衡量已完成項目的質

素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
 院校評審會集中審視在院校層面上已實施的計劃、政策和機制、已達致的成果，以及表

現是否在一段時間內有效地維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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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學術環境  

 恒生管理學院營造的學術環境和可持續的學術領導層，能有

效地把院校目標轉化為院校及課程成果。就校園和教學／學

習環境方面，恒生管理學院藉研究及獎學金推動或支援學習

體驗，從而促進和改善學習及協助學生取得成就。  

( c )  財務可持續性  

 恒生管理學院已證明其財務規劃和管理有效，財務資源足以

維持現有和擬辦課程的質素，以及按照該校的學術規劃支持

學院持續發展。如有收生不足或退學率遠高於預期的情況，

恒生管理學院訂有應變措施，控制開支水平。  

( d )  研究能力  

 恒生管理學院已證明，該校有系統地培訓和支援教學人員進

行研究及／或學術活動，確保他們掌握其學科或專業領域的

最新理論、知識、技術和教學方法。整體而言，教學人員具

良好資歷以勝任研究工作。在啟導初級學術人員的研究發展

方面，恒生管理學院設有機制聘任本地及／或海外傑出學

者，出任客席教授或兼任教授。自二零一四／一五年度起，

研究資助局推行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，而截

至二零一七年九月，恒生管理學院的研究計劃累積總數和資

助總額，為香港所有自資院校之冠，研究和學術成果總體上

符合所需標準。恒生管理學院有系統地培訓和支援其學術人

員，協助他們在研究方面追求卓越。  

( e )  質素保證  

 恒生管理學院已證明其質素保證機制穩健，並可有效檢視學

院表現，精益求精，以達到院校目標。該校定期進行課程層

面的檢討，並讓校外學術和專業／業界顧問適度參與檢討工

作，提出意見。恒生管理學院與校外持份者一直保持緊密的

工作關係，雙方的交流帶來不少成果。學院教職員樂於聽取

有助持續改善的意見，並迅速回應。恒生管理學院與香港和

海外多所院校進行基準參照，參考該等院校各方面的安排，

例如學科範疇、教學模式、整體學生人數、職員與學生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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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、每班學生人數、就業率、學生支援服務等。此外，恒生

管理學院訂有一套關鍵成就指標，監察學術單位和各項課程

的表現和進度。  

1 6 .  總括而言，恒生管理學院符合了在上文第 6 段訂明，有關授予大

學名銜的全部四項準則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7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財政、公務

員、經濟、可持續發展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家庭或兩性也沒有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8 .  建議主要是有關學術評審事宜，不涉及政策改變，因此無須進行

公眾諮詢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9 .  我們已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公眾的查詢。  

背景  

2 0 .  恒生商學書院於一九八零年創校，主要開辦商科文憑課程，後期

亦開辦大學預科課程、副學士先修課程及副學士課程。恒生管理學院由

恒生商學書院成立，於二零一零年根據條例註冊。在二零一八／一九學

年，恒生管理學院開辦 1 9 項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專上課程，當中包括 1 7
項學士學位課程及兩項碩士學位課程，共有超過 4  0 0 0 名學生。  

2 1 .  目前，除了屬非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公開大學和樹仁大學外，共有

八所由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具有大學名銜。三所 4 在成立時已是大學，其餘

五所 5 則是經過“升格”程序而獲授大學名銜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
  分別是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。  

5
  分別是香港理工大學、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、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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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2 2 .  如有查詢，請與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麥子濘女士聯絡 (電話：

3 5 0 9  8 5 0 2 )。  
 
 
 
教育局  
二零一八年十月  


